
热映电影IP被“搬”进摄影写真馆？
法院：构成不正当竞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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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记者 王葳然 通讯员 陆艺楷

一边是国民动画电影 《哪吒之魔童降世》，

一边是全国知名儿童摄影连锁店， 原本分属电影

与摄影两个看似不相关的行业， 却因一个爆款 IP

的跨界使用对簿公堂。 近日， 一起特殊的著作权

侵权及不正当竞争纠纷案在宝山区人民法院开庭

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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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旬阿婆负气跨区出走迷失崇明街头
警民接力暖心守护 老人母子终团聚

□ 记者 季张颖 通讯员 陈卫国

本报讯 近日， 一位家住

杨浦的八旬阿婆因家庭琐事与

儿子发生口角后， 竟独自一人

乘公交车远赴崇明寻找老友，

不料天黑迷路。 幸得热心市民

与民警及时相助， 老人最终平

安与家人团聚。

2 月 28 日 22 时 30 分许，

崇明区中兴镇建材市场附近，

一位神情焦急的老人引起路人

注意。 “我找不到我朋友了，

你们帮帮我！” 热心市民帮助

拨打求助电话后， 汲浜派出所

民警迅速赶到现场。

民警一边安抚老人情绪，

一边耐心询问。 原来， 老人姓

赵， 年逾八旬， 当天从杨浦家

中出发来崇明找老友散心， 手

机落在了家里。 “我坐车过来

的， 但现在记不清她住哪儿

了， 写着地址的纸条也弄丢了

……” 阿婆声音里满是焦急。

听着老人的叙述， 民警觉

察到事情或许没那么简单。 通

过查询， 民警很快联系上赵阿

婆的儿子林先生。 电话那头，

林先生得知母亲独自来到崇

明， 既惊讶又自责： “她前几

天跟我拌了几句嘴， 我以为她

就在家待着， 没想到……”

经与林先生和老人沟通，

民警联系附近宾馆， 很快帮助

老人住下。 次日上午， 林先生

赶到崇明， 等候在宾馆门口的

民警见证了母子团聚。 看到老

母亲安然无恙， 林先生紧握民

警的手连声道谢。判决
热门电影遭遇“搭

便车”营销

原告国民动画电影《哪吒

之魔童降世》 系列作品的著作

权人表示， 在哪吒系列电影热

映、 社会关注度高的时期， 被

告未经授权在线上平台推出

“哪吒” “石矶娘娘” 等主题

摄影套餐， 并在宣传中大量使

用电影的经典台词、 海报设计

及电影 LOGO， 通过各种渠

道推广引流。 原告认为， 这种

行为涉嫌侵犯著作权， 同时构

成不正当竞争。

被告则认为， 首先， 其主

营业务是儿童摄影， 与原告的

电影制作发行属于完全不同的

行业领域， 双方不存在直接竞

争关系， 因此不构成不正当竞

争。 其次， 其使用的哪吒形

象， 属于中国传统文化人物，

并非原告独创， 人人皆可使

用， 初衷是借助广受欢迎的文

化热点进行创意拍摄， 属于合

理的商业创新， 而非恶意侵

权。

“本案涉及的哪吒系列电

影， 因知名度高， 属于我国动

画史上标杆性的创作， 在海内

外都享有较高的关注度和知名

度。” 本案的主审法官练彬彬

表示， “创作者为此投入了大

量的心血和智慧， 理应受到著

作权法的保护。 但是， 因为哪

吒形象源自中国传统神话人

物， 其形象本身就有部分属于

公有领域， 所以对其的保护应

该兼顾对权利人利益的保护与

公有领域利益保护的平衡。”

在本案中， 被控哪吒侵权

形象尽管在丸子头、 红黑配色

等方面与原告作品构成近似，

但这部分内容是源自公有领域

或者在先作品， 并非原告所独

创。 原告作品最具有独创性的

部分， 是通过龅牙、 烟熏妆等

体现出来的哪吒反叛又可爱的

独特气质， 而该部分内容并未

在被控侵权形象中得以体现。

因此， 被控哪吒侵权形象与原

告作品并不构成实质性相似，

也不应当认定构成著作权侵

权。

而石矶娘娘缩小版、 哪吒

魔王子、 结界兽等形象与原告

作品构成实质性相似， 被告将

被控侵权图片在多个平台上

传， 使公众可以获得原告部分

美术作品， 因此构成对原告部

分美术作品的信息网络传播权

侵权。

原被告分属不同

行业，是否构成竞争关

系？

法院认为， 原告通过对涉

案电影进行大量地宣传和商业

化开发， 原告与涉案电影名

称、 主要角色形象、 电影台词

等已经形成稳定的对应关系，

起到识别商品、 服务来源的作

用。 在 IP 衍生开发日益普遍

的当下， 电影著作权人可以通

过授权许可等方式， 将业务延

伸至主题摄影等领域。 双方存

在潜在的、 间接的竞争关系。

被告在电影热映期间使用上述

商业标识， 可能造成消费者对

来源、 出处的混淆， 极易导致

消费者误认为其服务与电影官

方存在关联。 因此， 构成不正

当竞争。

法院判决被告的行为构成

对原告部分美术作品的信息网

络传播权侵权以及不正当竞

争， 并综合电影知名度、 侵权

范围、 持续时间及主观过错等

因素， 判令被告承担相应的民

事赔偿责任。

家庭小作坊自产自销“品牌”手机电池
虹口检察斩断手机电池造假售假链条

□ 见习记者 刘嘉雯

通讯员 王晓阳

“原装品质， 超大容量，

全新带包装 0 循环……” 2024

年 5 月的一天， 主播许某甲正

在某平台网络直播间售卖“工

厂直销的苹果手机电池”， 并

引流顾客到自己的电子厂网店

下单。 殊不知， 该直播间已被

系统捕捉到售假风险并向警方

反馈。

经警方立案侦查， 虹口区

人民检察院审查起诉， 一个自

产自销的手机电池造假售假链

条被斩断。

工厂直销的电池实

为小作坊“私人订制”

对电子厂网店销售情况侦

查摸排后， 2024 年 5 月 16

日， 警方在许某甲家中将其抓

获， 并在仓库里查获一万多块

未售出的手机电池。 经品牌商

家检测， 这些带有苹果 LO-

GO 标识的电池全部是假冒苹

果手机电池。

据许某甲交代， 几年前他

注册开设两家网店做电池批发

售卖生意， 并在 2023 年认识

了开电池厂的许某乙。 为缩减

成本和提升利润， 许某甲开始

自行采购原料零件， 请许某乙

帮忙代工和贴标， 生产带有商

标的苹果手机电池板。 随后许

某甲借助平台网络直播间获取

流量， 以一块电池几十元不等

的价格对外销售。

“商标是许某乙私印的，

肯定都是假的。” 许某甲承认，

他们生产销售的电池既是假冒

品牌， 也没有质量保证， 卖给

顾客是不负责的表现。

为规避风险防打击，

组装、贴标双分离

警方很快顺着许某甲的代

工链条， 找到许某乙的“电池

厂”。 然而， 所谓“工厂” 只

是一间在农村搭建的铁皮房，

狭小房间内， 几名工人有的负

责贴绝缘片， 有的负责焊接，

有的负责封口， 生产出不同型

号的三无手机电池。

“电池作坊是在我家院子

搭出的房子， 不是正规加工

厂。 工人也是我雇村里人来帮

忙。” 许某乙到案后交代， 作

坊组装的电池没有任何品牌标

志， 组装后便运到许某丙处印

制商标并贴标， 摇身一变成

“品牌” 电池对外供货， “没

有商标的话， 我们小作坊做出

来的电池没人会去买的。 把生

产和贴标生产线分开也是为了

规避风险防止被打击。” 除苹

果品牌外， 这些电池品牌几乎

覆盖了小米、 三星、 华为、

OPPO 等市面上常见的手机品

牌， 均未获得商家授权。

经查， 自 2023 年 3 月起，

许某甲假冒注册商标的非法经

营数额为 120 余万元； 许某乙

假冒注册商标的非法经营数额

为 130 余万元； 许某丙参与假

冒注册商标的金额为 130 余万

元。

对三人提起公诉，获

刑同时公开登报致歉

本案移送至虹口区检察院

审查起诉后， 检察官认为， 本

案是一起假冒注册商标并对外

销售该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的

案件。 许某甲、 许某乙、 许某

丙各自或者与他人结伙， 未经

注册商标所有人许可， 在同一

种商品上使用与注册商标相同

的商标， 情节特别严重， 其行

为均触犯 《刑法》， 均应当以

假冒注册商标罪追究其刑事责

任。 2025 年 1 月 17 日， 虹口

区检察院依法对该三人提起公

诉， 对其他参与经营或生产的

帮工陆续作出相对不起诉决

定。

同时， 经技术部门检测，

许某甲等人生产销售的假冒苹

果电池质量不符合国家强制标

准， 可能导致电池爆炸等危

险， 对消费者财产安全甚至人

身安全构成威胁。 检察官认

为， 他们的造假行为不仅侵犯

了商标权利人的知识产权， 同

时假冒电池通过网店大肆销

售， 存在侵害不特定消费者知

情权、 安全保障权的可能性，

损害社会公共利益。 2025 年 9

月， 虹口区检察院以刑事附带

民事公益诉讼案件立案， 并向

社会公开发布诉前公告。

2025 年 11 月 15 日， 许

某甲等人在检察官和法官的法

治教育下意识到自己的错误，

积极承担民事责任， 先后在人

民法院报、 人民法院网等媒体

刊登致歉声明。

记者昨天从虹口区人民法

院获悉， 去年 12 月 10 日， 综

合主从犯认定、 认罪认罚、 退

缴退赔以及登报致歉情况， 虹

口区法院以假冒注册商标罪判

处许某甲有期徒刑 3 年， 缓刑

4 年， 并处罚金 18 万元； 判

处许某乙有期徒刑 3 年， 缓刑

4 年， 并处罚金 25 万元； 判

处许某丙有期徒刑 1 年 6 个

月， 缓刑 1 年 6 个月， 并处罚

金 6 万元。


